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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國立政治大學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聯 絡 人：林士傑
聯絡電話：02-29393091#67129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3年6月6日
發文字號： 政總字第1130018677號
速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附件一、國立政治大學汽車管理辦法、附件二、國立政治大學停車收費標準、附
件三、國立政治大學_113學年度停車證申請暨使用期間一覽表、附件四、收費標
準簡表

 113學年度本校教職員工生汽車機車停車證自即日起受理

申請，敬請依說明事項配合辦理，並轉知所屬同仁，請

查照。

 

依據國立政治大學汽車管理辦法（如附件一）、國立政

治大學停車收費標準（如附件二）辦理。

申請113學年度教職員工生汽車機車停車證採線上申辦，

流程如下：

申辦方式：請登錄iNCCU→校務系統WEB入口→行政

資訊系統→一般行政資訊系統→校內汽機車停車證申

請。

為避免同時段申請人數過多造成系統擁擠，依身分別

分流說明如下(如附件三)：
校本部汽車：

教職員於113年6月1日起受理申請。

學生於113年8月1日起受理申請。

退休人員、廠商於113年8月1日起採紙本方式受理

申請。

校本部機車：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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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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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１)

(２)

(３)
(三)
１、

２、

教職員工生機車停車證於113年8月1日起受理申

請。

退休人員機車停車證於113年8月1日起採紙本方式

受理申請。

達賢圖書館停車場汽車：

教職員工，適用本校A類証，於113年6月1日起受

理申請。

學生於113年8月1日至113年8月14日起受理線上申

請，於113年8月15日線上抽籤，中籤者將由系統

自動寄送繳費單。

退休人員於113年8月1日起採紙本方式受理申請。

達賢圖書館停車場機車：

教職員工生機車停車證於113年8月1日起受理申

請。

退休人員機車停車證於113年8月1日起採紙本方式

受理申請。

校外人士不限時間，採紙本方式受理申請。

繳費方式：

薪資扣款：

教職員工於113年6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申請完成

者，汽車停車證費用將自本年度9月份薪資中直接扣

繳，約用人員於9月25日薪資中直接扣繳。

線上繳費：

教職員工未於113年7月31日前申請完成者、兼任教

師、科技部專任助理、學生...等，汽車停車證費用採

線上繳費。於線上申請停車證審核完成後，收到自

動發信通知(預設NCCU信箱)請至系統內下載繳費

單，並請依繳費單上方式繳款。

第2頁，共4頁



(四)
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２、

３、

(１)
(２)

(３)

(４)

４、

(１)

(２)

費用說明如下(如附件四)：
校本部汽車：

A類汽車停車證4,800元；申請隔夜停車酌加4,800
元，共9,600元。

B類汽車停車證3,600元；申請隔夜停車酌加2,400
元，共6,000元。

C類汽車停車證3,600元；申請隔夜停車酌加2,400
元，共6,000元。

C1類汽車停車證7,200元。

D類汽車停車證2,400元。

退休人員停車證7,200元；申請隔夜停車酌加3,600
元，共1萬800元。

廠商停車證1萬2,000元：申請隔夜停車酌加1萬
2,000元，共2萬4,000元。

校本部機車：

目前A類、B類機車停車證暫不收費。

達賢圖書館汽車：

教職員工停車證，依A類汽車停車證辦理。

一般學制學生停車證3,600元；申請隔夜停車酌加

3,600元，共7,200元。並得停放D類停車場。

退休人員停車證6,000元；申請隔夜停車酌加6,000
元，共1萬2,000元。

學校周邊里民停車證4萬2,000元；含隔夜停車，申

辦年度制，一個月3,500元。

達賢圖書館機車：

教職員工生(含退休人員)機車停車證，整學年管理

費1,200元。

校外人士每月新台幣300元，一次收取整學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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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１、

２、

(六)
１、

２、

費3,600元。

領證說明：

教職員於7月31日前完成申請且為薪資轉帳者，將通

知各單位統一領證，領證期間自通知日起至9月30日
止，請於上班時間上午09：00至12：00，下午13：
30至16：30派員至校門口駐警隊領證，並請各申請

人撥冗至所屬單位領取。

兼任教師、未及於7月31日前完成申請之教職員工及

學生請接獲系統通知信後(預設NCCU信箱)，依信件

內通知日期請於上班時間（上午09：00至12：00，
下午13：00至17：00）至出納組領證。

使用期限：

原112學年度停車證得繼續使用至113年8月31日截

止，逾期失效作廢。

113學年度校本部機車停車證於113年9月15日系統轉

換後開始使用。

正本：本校各單位(電子布告欄)、本校二級行政單位
副本：總務處駐衛警察隊

校長 李蔡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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